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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社團法人設立概述 

許柏參  會計師 

 

民國 104年 5月 15日，長期照顧服務法(下稱長服法)由立法院三讀通過，

再於迄今二次修法，為我國長期照顧發展重大里程，使保障之長照對象不再侷

限失能對象，亦將家庭照顧者納入其中，並整合多項長照相關服務產鏈，完善

長照體系。過去長期照顧服務業者預依法設立，多以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

等相關法規設立住宿式長照機構，究因法源不同，設立標準不盡一致，孳生困

擾，惟於長服法施行後，相關子法目如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之頒定，統一相關標準，爾後陸續增修相關法規，

建製完善體制及立法納入監督機制內容，除能保障住民權利，更讓有意投入長

照服務產業者有所依循，期待注入民間參與力量。 

隨著長服法立法通過，重要配套子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下稱長

照法人法)業於民國 107年 1月 31日經總統公布，限制未來新設立住宿式長照

機構者，均應以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設立，舊有機構除得依原法繼續經營外，

亦得依法轉銜1設立法人機構，或將小機構合併納入同一法人組織，利於品質

提升及服務整合，使長照服務得以永續經營。本文僅簡述長照社團法人設立過

程常見問題。 

一、設立流程 

                                                      
1 名詞來源:衛服部公告發起人會議紀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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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新設立長照社團法人或轉銜設立者，應依長照法人法及長服法踐行四項

程序，依序取得四項許可: 

(一)、長照社團法人許可設立。 

(二)、長照社團法人設立登記。 

(三)、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機構籌設許可。 

(四)、長照社團法人附設機構設立許可。 

第一及第二階段屬法人本體設立，包含法人設立計畫書、營運預估報表、

資本來源驗證及社員、董監事資格審查等，採書面審核；第三階段屬服務軟體

及硬體內容建置審核是否合乎法規設置最低標準，第四階段著重實地審核是否

依循標準實質建構法定要求硬體內容，是否得以保障住民生活品質及安全。 

二、缺乏預查制度 

法人籌設期間即需檢附出資證明2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確認董監事親屬關

係及資格條件，另因不同於公司組織設立之法規範，長照法人法未訂定預查制

度，故於籌設階段即面臨命名及開戶困擾。命名原則僅限制不得使用與其他長

照機構法人相同或易於使人誤認與政府機關、其他公益團體有關之名稱，並限

制應標示其長照機構法人名稱。囿於缺少預查制度，尚缺正式公函得以開戶，

惟按規定送主管機關之籌設內容應檢附出資額及會計師查核資本報告，故於現

行制度係由各縣市主管單位自行決定必要文件內容。 

                                                      
2 最低資本額 1,000萬，床數達一百床者，每增加一床，應再增加新臺幣十萬元之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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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銜設立相關稅賦 

依既有機構轉銜設立社團法人者，依長照法人法第 19 條規定施行後五年

內，依本條例設立登記為長照機構法人，並將原供作長照服務使用之土地於設

立登記期限無償移轉該長照機構法人續作原來之用途者，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

值稅。財政部另參酌衛生福利部意見，認因舊制長照機構依長照法人法設立登

記為長照機構法人，係為維護接受長照服務者權益，確保收住失能者之長照機

構穩定經營，乃頒布解釋上述房地續作原來用途且持無償移轉同意書向地政機

關申請不動產移轉登記時，以內政部新頒之登記原因為「改設法人」3者，非屬

印花稅課徵範圍4。又該房地移轉程序雖免納土增稅，尚有贈與疑義，故財政部

繼頒該無償移轉房地者，非屬贈與範圍5，於辦理產權移轉時免提供贈與稅完稅

證明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該無償移轉之解釋與一般公司資產作價抵繳股款相

似。 

四、法人投資參與 

另長照法人法之設立開放法人得以投資參與，改變過去住宿式機構僅有私

人名義及財團法人經營態樣，目的係為長照產業帶入資金及人材，建構服務高

齡社會體制。惟營利法人及外國人為出資者時，限制擔任董事之名額，且須注

意董事間須有一位符合長照資格者擔任。 

                                                      
3 內政部 1080712 台內地字第 10802635723 號令 
4 財政部 1080926 台財稅字第 10804602660 號令 
5 財政部 1090401 台財稅字第 10900518720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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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盈餘提撥及分配 

長照法人法規定之法人形態，包含財團法人及公益性與非公益性社團法人

組織，屬非公益社團法人者得以分配盈餘，惟長照法兼具公益色彩，法規內建

社會責任，要求結餘應依法提撥 20%作為機構營運資金以充實未來營運所需、

並至少提撥 10%辦理研究發展、人才培訓、長照宣導教育及社會服務；屬公益

性社團法人及財團者，除有盈餘提撥之規定外，限制不得分配盈餘。 

社團法人之設立除前述常見應確認內容外，尚有其他經營內容有待討論，

甚或立法不明而賴各地方主管機關依權責決定。待取得長照社團法人設立許可

後，著手規劃附屬機構內容時，除長照法人法之規定，亦有多項應行注意內容，

如長照機構設置坪數、防火、照明、待救援空間及興辦事業計畫等，應前後呼

應社團法人籌設計畫。又實際營運期間資金用做投資之限制、捐贈之限制或資

金不得貸與他人亦不得以其資產為任何人提供擔保之要求，均係實質營運應注

意之規定。 


